
中国光大银行长沙分行自助设备清机加钞服务外包项目（第二次）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ZKGS(ZB)-20230634）

       
项目所在地区：湖南省

一、招标条件

    本中国光大银行长沙分行自助设备清机加钞服务外包项目已由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机

关批准，项目资金来源为其他资金/，招标人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本项

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 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001)中国光大银行长沙分行自助设备清机加钞服务外包项目;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001中国光大银行长沙分行自助设备清机加钞服务外包项目)的投标人资格能力要求：

1、投标人不得直接或间接地与招标人为本项目所委托的咨询公司或其附属机构有任何关联；

2、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个人的两个或两个以上法人，母公司、全资子公司及其控股公司等关

联公司不得在本项目中同时投标；

3、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其他：

A、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依法取得企业营业执照，营业执照处于有效期； 

B、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近三年有一个金融机构自助（智能）设备

清机加钞服务外包业绩（提供合同复印件）。

C、投标人无因自身经营原因被限制投标的情况；

D、投标人近三年企业财务报表及近三年度增值税申报表；（成立不足三年的提供成立至今

的）。

E、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中未被列入严重违法企业名

单或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F、参加招投标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声明。(提供承诺）

G、投标人需在以往中国光大银行的采购项目中没有欺骗、欺诈行为的声明。(提供承诺）;



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从 2023年 12月 15日 09时 00分到 2023年 12月 22日 17时 00分

获取方式：详见公告内容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4年 01月 04日 15时 00分

递交方式：中科高盛咨询集团有限公司开标大厅（长沙市天心区友谊路 413号运成大厦

16楼南 1607室）纸质文件递交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4年 01月 04日 15时 00分

开标地点：中科高盛咨询集团有限公司开标大厅（长沙市天心区友谊路 413号运成大厦

16楼南 1607室）

七、其他

     

 

 

一、 招标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二 、招标项目名称：中国光大银行长沙分行自助设备清机加钞服务外包项目（第二次）

三、项目概况与采购范围

1、项目概况：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现需采购长沙分行自助设备清机加钞

服务外包项目。

2、采购范围：中国光大银行长沙分行现对长沙地区（含望城、宁乡、浏阳）自助设备清机

加钞采取外包服务模式，详细采购清单和技术参数见招标文件第四部分《采购需求》。

3、采购形式：公开招标。

4、服务地点：招标人合同指定服务地点。

5、服务期限：3年。

四、投标人资格要求

1、投标人不得直接或间接地与招标人为本项目所委托的咨询公司或其附属机构有任何关联；

2、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个人的两个或两个以上法人，母公司、全资子公司及其控股公司等关

联公司不得在本项目中同时投标；

3、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其他：

A、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依法取得企业营业执照，营业执照处于有效期；

B、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近三年有一个金融机构自助（智能）设备



清机加钞服务外包业绩（提供合同复印件）。

C、投标人无因自身经营原因被限制投标的情况；

D、投标人近三年企业财务报表及近三年度增值税申报表；（成立不足三年的提供成立至今

的）。

E、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中未被列入严重违法企业名

单或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F、参加招投标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声明。(提供承诺）

G、投标人需在以往中国光大银行的采购项目中没有欺骗、欺诈行为的声明。(提供承诺）

五、招标文件获取

1、凡愿参加本项目投标的投标单位，从 2023年 12 月 15 日至 2023年 12 月 22日（法定节

假日、法定公休日除外），每天 8:30～12:00, 14:30～17:00(北京时间)查阅或购买招标文件。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400元人民币，售后一概不退。

2、获取地点：中科高盛咨询集团有限公司（长沙市天心区友谊路 413号运成大厦 16楼南 1611

室）。

3、投标人获取招标文件时必须派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携带以下资料：

（1）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3）业绩（复印件）；

（3）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声明（原件）。

 注：以上资料必须加盖投标人原始公章。

4、未按要求提供相关资料的，招标文件获取申请将不予受理。

六、本项目评标办法采用“综合评估法”。

七、投标文件的递交

1、投标文件应在投标截止时间前递交。在投标截止时间当日递交，应递交至开标地点；在

投标截止时间当日之前递交的，应递交至中科高盛咨询集团有限公司开标大厅（长沙市天心

区友谊路 413号运成大厦 16楼南 1607室）。

2、投标截止时间暨开标时间为 2024年 1 月 4日 15：00时整（北京时间）,

开标地点为：中科高盛咨询集团有限公司开标大厅（长沙市天心区友谊路 413号运成大厦 16

楼南 1607室）。

3、逾期送达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届时请参加投标的法定代



表人或委托代理人出席开标仪式。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地    址：长沙市天心区芙蓉中路三段 142号（光大发展大厦 B座 22楼）                             

   联 系 人：管恒                             

   电    话：0731-85363785                              

   电子邮件：/                             

   招标代理机构：中科高盛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地    址： 长沙市天心区友谊路 413号运成大厦 16楼

   联 系 人： 肖潇 曾嵘 杨佩 罗洲

   电    话： 0731-84452818

   电子邮件： 278416664@qq.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


